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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所涉相关事宜之 

专项核查意见 

 

致：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正邦科技”）的委托，就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于 2019 年 7 月 15日向公司下发的《关于对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 27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所涉相关事项进行

专项核查，并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有效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2、 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已提供了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必须的真实、

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或电子数据，并无隐瞒、虚假

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或电子数据的，均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 

3、 对与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相关而因客观限制难以进行全面核查或无法得

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相关方出具的声明文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2 

 

该等事实和文件于提供给本所之日直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生任何变

更。 

4、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公司就答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对《问询函》所涉事项进行了查验，现出具专项核

查意见如下： 

 

《问询函》问题 8：“请以列表的形式补充披露公司及子公司自 2018 年以来

收到环保部门处罚的具体情况，包括时间、原因、处罚类别、整改情况、披露

情况（如需）等，如未予披露，请说明具体原因。请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一、公司及子公司自 2018 年以来收到环保部门处罚的情况 

（一）公司及子公司 2018 年度收到环保部门处罚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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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被处罚人 处罚机关 

处罚时

间 
文件文号 处罚原因 处罚类别 处罚金额 整改情况 

1 

湖北沙洋正邦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红安

分公司 

红安县环境

保护局 

2018年7

月 5 日 

红 环 罚

[2018]025

号 

利用渗坑排放水污染物。 
废污处理

不达标 
20.00 万元 

已经缴纳罚款，停止排放污水，

整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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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养殖有限

公司新干分公司 

新干县环境

保护局 

2018年6

月 2 日 

干 环 罚

[2018]2-2

号 

废水超标排放。 废污处理

不达标 

30.00 万元 

已经缴纳罚款，污水排放达标，

整改完毕。 

江西正邦养殖有限

公司安福分公司 

安福县环境

保护局 

2018年5

月 22 日 

安 环 罚

[2018]6 号 

建设的污染防治配套设

施化尸池未正常运行，病

死猪未按规范要求处置，

随意掩埋 

废污处理

不达标 

10.00 万元 
已经缴纳罚款，并按照规定处理

病死猪，整改完毕。 

3 

扶余正邦养殖有限

公司 

 

扶余市环境

保护局 

2018 年

10 月 8

日 

扶环罚字

[2018]34

号 

将生产废水排放到未做

防渗处理的草地 

废污处理

不达标 
30.00 万元 

已经缴纳罚款，生产废水经污水

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整改完

毕。 

2018年8

月 9 日 

扶环罚字

[2018]15

号 

未通过环保验收投入生

产 
手续不齐 50.00 万元 

已经缴纳罚款，环保验收已经完

成，整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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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东正邦养殖有限

公司 

肇东市环境

保护局 

 

2018年6

月 4 日 

肇 环 罚

[2018]050

5 号 

配套环境保护设施未进

行验收擅自进行投产，并

且向厂区草地排放养殖

废水，排放废水 COD 超

过《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05）中旱作

限制要求。 

手续不齐 

废污处理

不达标 

50.00 万元 
已经缴纳罚款，环保设施已验

收，排放废水达标，整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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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

月 14 日 

肇 环 罚

[2018]060

7 号 

配套的环境保护污水处

理设施未运行，氧化塘防

渗膜破损严重，排放未经

处理的污水 

废污处理

不达标 
50.00 万元 

已经缴纳罚款，污水处理设施正

常运行，重新更换氧化塘防渗

膜，整改完毕。 

肇东正邦养殖有限

公司红光分公司 

肇东市环境

保护局 

 

2018年6

月 4 日 

肇 环 罚

[2018]180

506 号 

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未

进行验收擅自投产，并且

向厂区草地排放养殖废

水，排放废水 COD 超过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05）中旱作

限制要求。 

手续不齐 

废污处理

不达标 

50.00 万元 
已经缴纳罚款，环保设施已验

收，污水排放达标，整改完毕。 

2018年6

月 14 日 

肇 环 罚

[2018]060

8 号 

配套的环境保护污水处

理设施未运行，氧化塘防

渗膜破损严重，未经允许

排放超标的废水，露天堆

放养殖废弃物，无防渗等

其他防治措施 

废污处理

不达标 
55.00 万元 

已经缴纳罚款，污水处理设施正

常运行，重新更换氧化塘防渗

膜，整改完毕。 

5 
鹤庆正邦农牧有限

公司 

鹤庆县环境

保护局 

2018年6

月 17 日 

鹤环罚决

字

[2018]04

号 

未能提供建设项目环保

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批

准文件，擅自开工建设

（ 建 设 项 目 总 投 资

42,000 万元，其中一期投

资 24,000 万元），且已经

完成部分主体建设工程

并擅自投入生产 

手续不齐 240.00 万元 
已经缴纳罚款，已取得环境影响

评价的批准文件，尚待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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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鹤庆正邦农牧有限

公司 

鹤庆县环境

保护局 

2018年6

月 17 日 

鹤环罚决

字

[2018]03

号 

将养殖废水、粪便倒入张

家登饮用水取水点上方

荒地及包谷地内，影响到

张家登饮用水水源，严重

影响当地居民生产生活

用水 

废污处理

不达标 
3.00 万元 已经缴纳罚款，并整改完毕。 

（二）公司及子公司 2019年度收到环保部门处罚情况如下： 

序

号 
被处罚人 处罚机关 

处罚时

间 

文件文

号 
处罚原因 处罚类别 处罚金额 整改情况 

1 

湖北沙洋正邦

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红安分公

司 

红安县环

境保护局 

2019 年

1 月 23

日 

红环罚

[2019]0

05 号 

猪场建设项目的规模发生重

大变化，未依法重新报批建设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手续不齐 

8.7863 万元 

已缴纳罚款，积极整改，聘请专业

单位编写环评报批手续。 2019 年

1 月 23

日 

红环罚

[2019]0

06 号 

猪场建设项目的规模发生重

大变化，未依法重新报批建设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67.8446万元 

2 
泰安丰隆正邦

养殖有限公司 

新泰市环

境保护局 

2019 年

1 月 29

日 

新环罚

字

[2019]

第 10 号 

从事生猪养殖项目未经验收

即投入生产 
手续不齐 2.00 万元 

已缴纳罚款，积极整改，正在组织

验收。 

3 

江西正邦养殖

有限公司吉安

分公司 

吉安县环

境保护局 

2019 年

5 月 9 日 

吉县环

罚

[2019]3

号 

将未经处理的沼液直接排到

山上未防渗的沟渠内 

废污处理

不达标 
15.00 万元 

已缴纳罚款，灌溉渠已经恢复平

整，灌溉管道进行标注说明，污水

达标排放，已整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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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情况 

1、2018 年度环保行政处罚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 2018 年度收到环保部门处罚情况已经在 2019 年 4 月 20 日公

告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报告》 十九、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之 9、公司受到处罚及整改的情况中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环保问题累计处罚金额为 588 万元。

公司均已按时缴纳罚款，并进行整改，现污水排放达标，化尸池正常运行，氧

化塘防渗膜重新更换，其他环保处罚整改工作预计 2019 年年底前完成。” 

其中第 1、2、3、4、5 项环保行政处罚公司已经在 2019 年 1 月 5 日公告的

《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申请文件一次反馈意见的回

复》中以列表的形式进行披露。 

2、2019 年度环保行政处罚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 2019 年度收到环保部门处罚情况由于处罚金额未达到法定披

露要求，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将于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及子公司 2018 年度的相关环保行政处罚中，

除鹤环罚决字〔2018〕04 号行政处罚预计将于 2019 年年底前完成整改以外，其

余均已整改完毕；2019 年度的相关环保行政处罚中，吉县环罚〔2019〕3 号行政

处罚已经整改完毕，红环罚〔2019〕005 号、红环罚〔2019〕006 号及新环罚字

〔2019〕第 10 号环保行政处罚按照主管环保部门要求正在整改过程中。公司已

对公司及子公司 2018 年度收到环保部门处罚情况进行了信息披露；公司及子公

司 2019 年度收到环保部门处罚情况将在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信息披

露。 

 

本专项核查意见一式贰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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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

部<关于对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所涉相关事宜之专项核查意

见》之签署页）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杨    爱    林                   胡    海    若 

                            

                                           

                                                                 

雷         萌 

 

 

年   月   日 

 


	一、公司及子公司自2018年以来收到环保部门处罚的情况
	（一）公司及子公司2018年度收到环保部门处罚情况如下：
	（二）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度收到环保部门处罚情况如下：
	二、信息披露情况

	1、2018年度环保行政处罚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2018年度收到环保部门处罚情况已经在2019年4月20日公告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 十九、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之9、公司受到处罚及整改的情况中披露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环保问题累计处罚金额为588万元。公司均已按时缴纳罚款，并进行整改，现污水排放达标，化尸池正常运行，氧化塘防渗膜重新更换，其他环保处罚整改工作预计2019年年底前完成。”
	其中第1、2、3、4、5项环保行政处罚公司已经在2019年1月5日公告的《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申请文件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中以列表的形式进行披露。
	2、2019年度环保行政处罚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度收到环保部门处罚情况由于处罚金额未达到法定披露要求，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将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三、核查意见

